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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部落文化及活力計畫」分享會 

活動計畫書 

 

 

 

 

 

 

主辦單位：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 

協辦單位：文化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

發展中心、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

員會、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處、屏東縣

來義鄉公所、屏東縣來義鄉鳩浙恩澇文教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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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及目的  

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為協助行政院各部會宣導相關政策，每

年皆規劃及辦理各種形式之政策宣導活動，讓高、屏、澎地區機關、

團體及民眾瞭解與運用政府之補助資源。 

為提升南部地區推動社區、村落及部落文化發展相關之團體瞭解

中央相關部會政策，鼓勵民眾參與在地文化活動，本中心去(106)年

上半年整合文化部、農委會、客委會及原民會四個部會，於高屏各舉

辦一場說明會，供與會者同時瞭解四個部會補助地方發展之政策；下

半年邀集文化部及原民會，於屏東縣原鄉部落辦理一場部落文化發展

分享會，供與會者瞭解推動部落文化傳承可運用之資源；今(107)年

上半年針對社區及村落發展，邀請文化部、專家學者及受補助之地方

團體，舉辦觀摩交流會，共計吸引高屏地區約四百位學員參加，部份

學員建議中心應持續辦理本系列活動，提供地方團體學習之機會，反

映高屏地區民眾及團體對於中央部會補助講座及案例觀摩之需求。 

為落實多元文化主體性，鼓勵原住民族、原住民文化推動者持續

推動原住民族文化扎根及傳承，並將資源盤整分析與永續發展，文化

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針對原住民族及平埔族群部落文化保留與傳承

之永續，實施「原住民村落文化發展計畫」、「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

及「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透過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中，共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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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共食及共榮的互助力量，引導族人參與部落活動及推廣部落文化，

並培養各族群文化獨立發展之能力。 

本中心將文化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兩部會之資源計畫，以講座形

式將三種計畫於會中完整說明，此外，亦邀請曾成功申請與執行計畫

之屏東縣來義鄉鳩浙恩澇文教協會及新來義部落，為與會者分享其申

請與執行計畫之經驗，並導覽、說明部落文化發展現況。屏東縣來義

鄉鳩浙恩澇文教協會位於屏東縣來義鄉文樂部落，協會培訓族人撰寫

文史與進行田野調查，逐一記載部落歷史、祭儀、文物及自然環境，

及舉辦多場導覽及活動，連結耆老、中年族人與青年，共同發揚部落

文化特質；新來義部落位於屏東縣新埤鄉永久屋基地，因受民國 98

年莫拉克風災（八八風災），及隔年凡那比風災（919風災）影響而

遷至現址，族人有感於遷居後與舊部落傳統文化及記憶逐漸失去聯結，

於是開始推動復振共工共耕文化之計畫，以傳承族人共同記憶及部落

智慧。 

透過中央部會講座及屏東縣來義鄉鳩浙恩澇文教協會、新來義部

落之分享，希望藉此次活動拋磚引玉，鼓勵高屏地區原住民族及文化

推動者，將原鄉部落特色加以發揮、資源整合及永續發展之，特舉辦

此次分享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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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主辦、協辦單位  

一、 主辦單位: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 

二、 協辦單位:文化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

文化發展中心、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

員會、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處、屏東縣來義

鄉公所、屏東縣來義鄉鳩浙恩澇文教協會 

參、參加對象及場次 

參加對象為政府機關、對部落文化有興趣之團體及個人。本活動

舉辦 1場次，高屏地區參加人數預計 100人。 

肆、預定辦理日期、地點 

107年 10月 04日(四) 

時間 地點 地址 備註 

09:30 文樂部落 屏東縣來義鄉文樂村新樂路 1號之 2 
2.5節講座及 

1小時導覽 

15:30 新來義部落 屏東縣新埤鄉中山路 126號 
1小時導覽及 

0.5節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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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講師簡歷 

內容 主講者 簡歷 

講座1 文化部講師 
擬請文化部指派講師 

 

講座2 原民會講師 
擬請原民會指派講師 

 

導覽1 

尤振成講師 

1.文樂國小民族教育教師 

2.屏東部落大學講師 

3.高雄市社區大學講師 

4.部落導覽解說員 

5.森林學苑負責人 

禮阿讓‧達里庫

講師 

1.部落導覽解說員 

2.助理祭司 

3.屏東縣來義鄉鳩浙恩澇文教協會執行長 

講座3 
得陸‧鳩浙恩澇

講師 

1.望嘉國小混齡教育教師 

2.文樂國小藝術深耕教師 

3.舞姿舞蹈教室現代舞教師 

4.屏東縣來義鄉鳩浙恩澇文教協會理事 

5.鳩浙恩澇工作室負責人 

導覽2 

陳美琴 

講師 

1.部落文史及產業解說講師 

2.新來義部落產銷中心經理 

3.來義鄉部落發展協會專案經理 

邱美花 

講師 

1.部落文史及產業解說講師 

2.新來義部落社區營造員 

3.原民會青年返鄉工讀計畫輔導員 

講座4 許蘭花講師 

1.屏東縣來義鄉新來義部落發展協會理事長 

2.新來義部落族語文化資源教師 

3.執行 106年文化部原住民村落文化計畫 

3.執行 107年原民會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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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活動流程(題目暫定) 

時間 內容 主講者 備註 

08:00 

-09:30 
車程(前往:中心或屏東火車站前往文樂部落) 

※發車時間： 

8:10本中心 1F 

8:20屏東車站 

09:30 

-09:50 
 除穢淨化及過火儀式 

※地點： 

屏東縣來義鄉鳩

浙恩澇文教協會 

09:50 

-10:00 
報到 

※地點： 

文樂村集會所 

※主持人： 

屏東縣來義鄉鳩

浙恩澇文教協會 

莊智惠理事長 

10:00 

-10:20 
部落頭目致歡迎詞、長官致詞及禮酒文化 

10:20 

-11:10 

講座 1：如何申請「文化部原住民村落

文化發展計畫」 

文化部 

指派講師 

11:10 

-12:00 

講座 2：如何申請「原民會原住民族部

落、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 

原民會 

指派講師 

12:00 

-13:30 
午餐及休息(部落風味餐) 

13:30 

-14:30 

導覽 1：慢步 Pucunug、耆老說故事 

─文樂部落巡禮 
(祖靈屋→頭目家→遷村石碑→聚會所) 

1尤振成講師 

2禮阿讓‧達里

庫講師 

14:30 

-15:00 

講座 3：來自部落的 Nasi 

─帶著排灣靈魂與城市相遇 

得陸‧鳩浙恩澇

講師 

15:00 

-15:30 
車程(前往:文樂部落前往新來義部落) 

15:30 

-16:30 

導覽 2：延續文化生活風貌 

─走訪新來義部落 
(遷村歷史館→燒芋窯→穀倉→石板屋) 

1.陳美琴講師 

2.邱美花講師 

※地點： 

新來義部落 

16:30 

-17:00 

講座 4：vuvu唱過的歌謠─找回部落記

憶及智慧 
許蘭花講師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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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預期成效 

一、 促進與會者善用補助資源 

藉由分享會，將文化部推動之「原住民村落文化發展計畫」及原

住民族委員會推動之「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平埔族群聚落活力

計畫」相互整合，並邀請申請計畫成功之部落分享發展部落特色過程

之經驗，提供與會之機關、團體及個人作為參考，促使與會者善用資

源，提升籌辦活動效能。 

二、 強化中央補助之效益 

透過分享會，建立雙向溝通平台，協助與會者瞭解中央部會之申

辦計畫內容細節，並透過實地參訪部落環境及意見交流，提供南部地

區之機關、團體及個人得以作為參考依據，以達拋磚引玉之效用。 

捌、 活動宣傳方法 

一、於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網頁 www.eysc.ey.gov.tw首頁>教育、

文化、國發、原民、客家>「原民部落文化及活力計畫分享會」

活動專區。 

二、於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協調會報中提報本案活動訊息，請各

合署辦公及任務編組同仁協助廣宣，並將活動資訊置入行政院南

部聯合服務中心一樓入口處跑馬燈，提供往來洽公民眾觀看資訊，

提供活動能見度。 

三、請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新聞組及文化部媒體公關組發佈新

聞消息，協助廣宣。 

四、發送公文及廣宣傳單或簡訊，邀請高、屏地區之社區發展協會、

機關、團體及地方政府代表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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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報名方式 

於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網頁 www.eysc.ey.gov.tw 公布，點

閱焦點政策下載簡章及報名表(首頁>教育、文化、國發、原民、客家

>「原民部落文化及活力計畫分享會」，紙本郵寄、電子郵件或傳真回

傳報名表，並來電通知，以確保報名成功，依報名順序錄取。 

壹拾、 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分享會為免費活動，名額有限，額滿為止，依報名順序錄取。

請以紙本郵寄、電子郵件或傳真回傳報名表，並來電通知，以確

保報名成功。 

二、報名表可自行影印使用，報名時一人填具一張。報名表之個人資

料，僅限本次活動使用。 

三、活動前或當日如遇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主辦單位有權延期或調

整內容，相關事宜於本中心官方網站(網址同上)公告或另行通

知。 

四、如有活動相關疑問，請來電(07)213-5293曾小姐、(07)213-5228

邱小姐。 


